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569號

                                    113年12月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周珍璉                                 

            周東山                         

            周衡山                                 

            周珍玉                                   

            周于鈞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逸柏  律師

複 代理 人  杜佳燕  律師

被      告  花蓮縣政府

代  表  人  徐榛蔚（縣長）

訴訟代理人  賴宛秀       

            余姿婷       

            高嘉瑩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計畫法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13年3

月26日台內法字第113040114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公同共有坐落花蓮縣玉里鎮神社段446地號土地(重測前

為玉里段381-3地號，下稱系爭土地)，位於玉里都市計畫範

圍內之農業區，面積為761.76平方公尺，現況有門牌號碼花

蓮縣玉里鎮○○街00號建物(於民國112年8月15日辦理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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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登記，由原告周珍璉、周衡山、周珍玉、周于鈞按應有部

分比率1/5、1/5、1/5、1/5、2/5分別共有，下稱系爭建

物）。原告以112年3月7日及112年5月4日申請書（下合稱11

2年申請書），向被告詢問系爭土地是否為都市計畫法臺灣

省施行細則第30條（下稱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

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經被告分別以112年3月29日府建計

字第1120045413號函及112年5月17日府建計字第1120088165

號函函復說明法令依據，並請原告提供得以佐證於都市計畫

發布實施前即已實際居住系爭建物之資料（下合稱112年

函）。嗣原告於112年9月11日檢附申請書、用電證明、土地

登記簿謄本(舊簿)、58年2月27日戶口名簿等影本，向被告

申請將系爭土地擴大認定全部範圍為都市計畫發布前合法建

築物基地（下稱系爭申請），被告以112年10月17日府建計

字第1120185013號函復原告略以：「……二、……台端所有

土地係屬玉里都市計畫範圍內之農業區，原玉里都市計畫

(玉里擴大都市計畫)於63年1月30日（誤載為62年11月9日）

發布實施，惟查於63年10月3日地目變更為『建』地目，爰

以『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

地』作為是否適用上開條文之認定要件……三、按內政部於

102年4月2日內授營中字第1020131852號函釋……併予說

明。……四、續查台端……所附之用電證明及戶口遷入證明

予以判斷曾有居住事實；另依所附之花蓮縣地方稅務局房屋

稅籍證明書所載該建築物僅有部分面積(49.5平方公尺)起課

時間在都市計畫發布之前，依上開條文及函釋規定，就『已

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之認定，係以建築法第

11條規定『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

設法定空地』予以判斷之，故台端所有土地符合都市計畫法

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所稱之已建築居住使用之合法建

築物基地範圍為82.5平方公尺(建築物面積49.5平方公尺+依

建蔽率60％計算應留設法定空地面積33平方公尺)……」等

語（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內政部以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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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6日台內法字第1130401144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

願決定），原告仍不服，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系爭規定僅規範構成「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為建

地目、編定為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建築用地，或已建築供居

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之建築建物限制及使用方法。系

爭建物於58年2月27日即有戶口遷入，且系爭土地係於玉里

都市計畫發布後之63年10月3日始辦理地目變更為「建」，

且歷年均整筆繳納地價稅，足見系爭土地於都市計畫發布前

業已申請為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應整宗系爭

土地均為合法建築物基地。被告卻以系爭規定解釋系爭土地

僅49.5平方公尺屬都市計畫發布前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

建築物基地，並推算建蔽率60％，僅以82.5平方公尺為合法

建築物基地範圍，實有倒果為因之違誤。

  ㈡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應依原告之系爭申請，作成認定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

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為整筆土

地面積761.76平方公尺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依花蓮縣地方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所載，系爭建物僅有部

分面積(49.5平方公尺)起課時間在玉里都市計畫發布之前，

依法就「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之認定，係

以建築法第11條規定「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

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予以判斷，為保障農業區土地所

有權人原有合法建築使用之權益，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

稱之已建築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為82.5平方公尺

(建築物面積49.5平方公尺＋依建蔽率60％計算應留設法定

空地面積33平方公尺)，原處分並無違誤。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

物基地」範圍為何？

五、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上開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土

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甲證3）、花蓮縣玉里鎮公所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甲證4）、系爭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

（甲證10、本院卷第283-291頁）、原告112年申請書、被告

112年函（乙證6）、系爭申請書及檢附之文件（乙證1）、

原處分（甲證2、乙證2）、訴願決定及送達證書（甲證1、

訴願卷第152頁）可查，堪信為真。

　㈡應適用的法令及法理的說明：

　⒈都市計畫法第85條規定：「本法施行細則，在直轄市由直轄

市政府訂定，送內政部核轉行政院備案；在省由內政部訂

定，送請行政院備案。」內政部依都市計畫法第85條規定授

權訂定之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其中第30條（即系爭

規定）規定：「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為建地目、

編定為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建築用地，或已建築供居住使用

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者，其建築物及使用，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一、建築物簷高不得超過14公尺，並以4層為限，建蔽

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八十。

二、土地及建築物除作居住使用及建築物之第1層得作小型

商店及飲食店外，不得違反農業區有關土地使用分區之規

定。三、原有建築物之建蔽率已超過第1款規定者，得就地

修建。但改建、增建或拆除後新建，不得違反第1款之規

定。」

  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4款規定：「本編建築

技術用語，其他各編得適用，其定義如下：……四、建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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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建築面積占基地面積之比率。……」又建築法第11條第

1項、第2項規定：「（第1項）本法所稱建築基地，為供建

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建築基地原

為數宗者，於申請建築前應合併為一宗。（第2項）前項法

定空地之留設，應包括建築物與其前後左右之道路或其他建

築物間之距離，其寬度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

　⒊關於系爭規定有關都市計畫發布前「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

法建築物」如何認定1節，內政部89年4月24日台內營字第89

04763號函示(下稱89年4月24日函示)略以：「……說明……

二、……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築物，可檢附

下列證明文件之一：⑴建築執照、⑵建物登記證明、⑶未實

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築物完工證明書、⑷載有該建築物資料之

土地使用現況、⑸完納稅捐證明、⑹繳納自來水費或電費證

明、⑺戶口遷入證明、⑻地形圖、都市計畫圖、都市計畫禁

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圖，據以認之。……」內政部

90年8月31日台內營字第9085194號函示(下稱90年8月31日函

示)略以：「……結論……三、至前開條文所稱『已建築供

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之認定，請縣(市)政府參考本

部地政司及營建署所訂實施建築管理前合法建築物認定標

準，及以往實際執行之經驗，本於職權辦理。」內政部91年

3月19日內授營建管字第0900018726號函示(下稱91年3月19

日函示)略以：「……說明……二、……旨揭『實施建築管

理前』基準日期，應依下列規定認定：㈠在實施都市計畫地

區係指當地計畫公布實施之日期。㈡在實施區域計畫地區係

指當地區域計畫法第15條第1項劃定使用分區並編定各種使

用公布之日期。……」內政部102年4月2日內授營中字第102

0131852號函示(下稱102年4月2日函示)略以：「……一、查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農業區土地在都

市計畫發布前已為建地目、編定為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建築

用地、或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者，其建築物

及使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本案所坐落之土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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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貴府查明係於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

法建築物基地，自有上開條文之適用……二、有關『已建築

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如何認定乙節，請依本部90年8

月31日台90內營字第9085194號函送會議紀錄規定辦理；另

依建築法第11條規定『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

面及其所應留設法定空地。故本案已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

物基地之確認，應請依實際供居住使用部分，按上開號部函

規定之證明文件及建築法相關規定確實查明依法認定之。

三、至本案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建築供居住使用

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申請建築，其建築面積如何核算乙節，應

請貴府確實查明本案該基地實際供居住使用情形，本諸權責

參酌前開認定原則依法核處。」經核上開內政部函示，為內

政部本於主管機關職權所為之解釋，與系爭規定意旨尚無牴

觸，亦未增加系爭規定所無之限制，被告自得援為認定系爭

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稱之已建築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

範圍之依據。　

　⒋準此，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屬已建築供居住使用

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者，其「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

物」之認定及其「建築基地面積」之核算，應依系爭規定及

前開內政部函示辦理，亦即應依前述水電、稅捐、戶籍資料

等證明文件認定，並依該基地實際供居住使用情形，按建築

法第11條第1項所定「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

及其所應留設法定空地。」之規定計算之。

　⒌至於54年4月2日公布之臺灣省地目等則調整辦法第17條第2

項規定：「已建有永久性建築物之土地，應就其實際使用面

積編為『建』地目，其建物四週附屬用地一併編入，不受前

項之限制。」（本院卷第350頁），其所稱「其建物四週附

屬用地」，參依臺灣省政府民政廳36年7月29日叁陸午艷民

地甲字第150號代電附「地類」及「地目」對照表，「建」

地目係指房屋及其附屬之庭院、園囿、一切基地均屬之，固

有內政部地政司113年9月5日內地司字字1130274091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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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113年9月5日書函，本院卷第229-230頁）足憑。然地

目等則制度，係日據時期依土地使用現況所銓定，臺灣省地

目等則調整辦法之立法目的，係臺灣省政府為加強地籍管

理，合理調整地目等則，期使賦稅負擔公平起見而訂定，此

觀72年9月27日廢止前臺灣省地目等則調整辦法第1條規定

（本院卷第234、349頁）即明。又因地目等則制度沿襲以

來，其於土地登記簿之記載與現況已不相符，目前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係以都市計畫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非都市土地

則以使用地類別管制，均非以地目作為利用及管制之依據，

嗣經內政部報奉行政院核復同意，業自106年1月1日起正式

廢除地目等則制度，並停止辦理地目變更登記，亦有內政部

地政司113年9月5日書函可稽。足見土地地目等則如何調

整、登記，係為賦稅負擔公平之考量，與建築法規範建築基

地之目的，係為進行建築之管理，係屬二事，二者不能混為

一談。是都市計畫農業區「建」地目可供建築之基地範圍，

仍應依建築法相關法令認定，自不能以該土地地目為建，即

反推整宗土地均屬可供建築之基地。

　㈢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

物基地」範圍，應為82.5平方公尺：

　⒈系爭土地位於被告62年11月9日發布實施玉里都市計畫案範

圍內，屬都市計畫農業區，並於63年10月3日地目變更為

「建」，現況有系爭建物，此有被告62年1月30日府建劃字

第6175號公告（本院卷第367-368頁）、系爭土地之土地臺

帳、光復初期土地舊簿、臺灣省花蓮縣土地登記簿、土地登

記第一類謄本（本院卷第337-344頁、甲證3）、花蓮縣玉里

鎮公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甲證4）、地目變更

申請書(本院卷第348頁)及現況照片(本院卷第392頁)可佐。

　⒉依前揭內政部90年8月31日及102年4月2日函示，系爭規定所

稱「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房屋建築物基地」之認定，係

請縣市政府參考內政部地政司及改制前營建署所定實施建築

管理前合法建築物認定標準及以往實際執行之經驗，本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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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辦理。復依前述內政部89年4月24日、91年3月19日函示，

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築物之認定，得檢附水

電、稅捐、戶籍資料等證明文件。而依原告提出之戶籍謄

本、花蓮縣地方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及用電證明（本院卷

第345-346、388、399、402-405頁）所示，系爭建物所在地

址已於58年7月1日裝表供電(用電地址：花蓮縣玉里鎮○○

街00號)，且自59年1月起課房屋稅，足以確認系爭建物〔土

石磚造（雜木）構造，面積49.5平方公尺部分〕於玉里都市

計畫發布實施前，已建築完成且實際供居住使用。

　⒊足見系爭土地應屬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

建築物基地」，則被告就系爭土地合法建築物基地面積之核

算，依內政部90年8月31日及102年4月2日函示意旨，以都市

計畫發布前合法建築物實際面積為49.5平方公尺（本院卷第

388頁），除以建蔽率60％，反推其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面積

為33平方公尺，再與該建築物面積加總為其合法建築物基地

面積，即已建築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為82.5平方

公尺(計算式：建築物面積49.5平方公尺＋依建蔽率60％計

算應留設法定空地面積33平方公尺)，經核與內政部前揭函

示意旨尚屬無違，並經本院向系爭規定之主管機關內政部確

認屬實（本院卷第225-227頁）。從而，原告以系爭申請書

並檢附相關文件請求擴大確認系爭土地範圍全部（面積為76

1.76平方公尺），為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

被告以原處分駁回原告之系爭申請，並無不合。

　⒋至於系爭土地是否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所定應徵田賦之要

件，而可免徵地價稅，與系爭土地可供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

之認定無涉，是原告提出之系爭土地104年地價稅繳款書

（甲證7），不足作為對其有利之認定；另原告所引內政部6

9年7月1日第029102號函、89年2月10日台內營字第8982398

號函、內政部營建署104年8月10日營授辦存字第1040049981

號函（甲證11-13），經核其意旨，僅在重申農業區土地在

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為建地目、編定為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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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用地、或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者，其建築

物及使用，應依據系爭規定辦理，及其已建築供居住之合法

建築物應如何認定，均不足作為對原告有利之論據。是原告

主張被告以內政部102年4月2日函示增加系爭規定所無之限

制，系爭土地依系爭規定之闡釋，應以整宗土地為合法建築

基地之範圍等語，為其一己主觀見解，並無可採。

  ㈣綜上所述，原處分認定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

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為82.5平方公尺，於法

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主張系爭土

地符合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

地」範圍，應為整宗土地面積761.76平方公尺，並訴請判決

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

要，一併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 所需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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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虹儒

訟代理人之情形

(一)符合右列情形

之一者，得不

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

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

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

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

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

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

列情形之一，

經最高行政法

院 認 為 適 當

者，亦得為上

訴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

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

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

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

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

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

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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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569號
                                    113年12月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周珍璉                                  
            周東山                          
            周衡山                                  
            周珍玉                                    
            周于鈞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逸柏  律師
複 代理 人  杜佳燕  律師
被      告  花蓮縣政府


代  表  人  徐榛蔚（縣長）


訴訟代理人  賴宛秀        
            余姿婷        
            高嘉瑩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計畫法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13年3月26日台內法字第113040114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公同共有坐落花蓮縣玉里鎮神社段446地號土地(重測前為玉里段381-3地號，下稱系爭土地)，位於玉里都市計畫範圍內之農業區，面積為761.76平方公尺，現況有門牌號碼花蓮縣玉里鎮○○街00號建物(於民國112年8月15日辦理第一次登記，由原告周珍璉、周衡山、周珍玉、周于鈞按應有部分比率1/5、1/5、1/5、1/5、2/5分別共有，下稱系爭建物）。原告以112年3月7日及112年5月4日申請書（下合稱112年申請書），向被告詢問系爭土地是否為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0條（下稱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經被告分別以112年3月29日府建計字第1120045413號函及112年5月17日府建計字第1120088165號函函復說明法令依據，並請原告提供得以佐證於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即已實際居住系爭建物之資料（下合稱112年函）。嗣原告於112年9月11日檢附申請書、用電證明、土地登記簿謄本(舊簿)、58年2月27日戶口名簿等影本，向被告申請將系爭土地擴大認定全部範圍為都市計畫發布前合法建築物基地（下稱系爭申請），被告以112年10月17日府建計字第1120185013號函復原告略以：「……二、……台端所有土地係屬玉里都市計畫範圍內之農業區，原玉里都市計畫(玉里擴大都市計畫)於63年1月30日（誤載為62年11月9日）發布實施，惟查於63年10月3日地目變更為『建』地目，爰以『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作為是否適用上開條文之認定要件……三、按內政部於102年4月2日內授營中字第1020131852號函釋……併予說明。……四、續查台端……所附之用電證明及戶口遷入證明予以判斷曾有居住事實；另依所附之花蓮縣地方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所載該建築物僅有部分面積(49.5平方公尺)起課時間在都市計畫發布之前，依上開條文及函釋規定，就『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之認定，係以建築法第11條規定『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法定空地』予以判斷之，故台端所有土地符合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所稱之已建築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為82.5平方公尺(建築物面積49.5平方公尺+依建蔽率60％計算應留設法定空地面積33平方公尺)……」等語（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內政部以113年3月26日台內法字第1130401144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系爭規定僅規範構成「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為建地目、編定為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建築用地，或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之建築建物限制及使用方法。系爭建物於58年2月27日即有戶口遷入，且系爭土地係於玉里都市計畫發布後之63年10月3日始辦理地目變更為「建」，且歷年均整筆繳納地價稅，足見系爭土地於都市計畫發布前業已申請為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應整宗系爭土地均為合法建築物基地。被告卻以系爭規定解釋系爭土地僅49.5平方公尺屬都市計畫發布前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並推算建蔽率60％，僅以82.5平方公尺為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實有倒果為因之違誤。
  ㈡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應依原告之系爭申請，作成認定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為整筆土地面積761.76平方公尺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依花蓮縣地方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所載，系爭建物僅有部分面積(49.5平方公尺)起課時間在玉里都市計畫發布之前，依法就「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之認定，係以建築法第11條規定「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予以判斷，為保障農業區土地所有權人原有合法建築使用之權益，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稱之已建築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為82.5平方公尺(建築物面積49.5平方公尺＋依建蔽率60％計算應留設法定空地面積33平方公尺)，原處分並無違誤。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為何？
五、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上開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甲證3）、花蓮縣玉里鎮公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甲證4）、系爭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甲證10、本院卷第283-291頁）、原告112年申請書、被告112年函（乙證6）、系爭申請書及檢附之文件（乙證1）、原處分（甲證2、乙證2）、訴願決定及送達證書（甲證1、訴願卷第152頁）可查，堪信為真。
　㈡應適用的法令及法理的說明：
　⒈都市計畫法第85條規定：「本法施行細則，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訂定，送內政部核轉行政院備案；在省由內政部訂定，送請行政院備案。」內政部依都市計畫法第85條規定授權訂定之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其中第30條（即系爭規定）規定：「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為建地目、編定為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建築用地，或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者，其建築物及使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建築物簷高不得超過14公尺，並以4層為限，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八十。二、土地及建築物除作居住使用及建築物之第1層得作小型商店及飲食店外，不得違反農業區有關土地使用分區之規定。三、原有建築物之建蔽率已超過第1款規定者，得就地修建。但改建、增建或拆除後新建，不得違反第1款之規定。」
  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4款規定：「本編建築技術用語，其他各編得適用，其定義如下：……四、建蔽率：建築面積占基地面積之比率。……」又建築法第11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本法所稱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建築基地原為數宗者，於申請建築前應合併為一宗。（第2項）前項法定空地之留設，應包括建築物與其前後左右之道路或其他建築物間之距離，其寬度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
　⒊關於系爭規定有關都市計畫發布前「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如何認定1節，內政部89年4月24日台內營字第8904763號函示(下稱89年4月24日函示)略以：「……說明……二、……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築物，可檢附下列證明文件之一：⑴建築執照、⑵建物登記證明、⑶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築物完工證明書、⑷載有該建築物資料之土地使用現況、⑸完納稅捐證明、⑹繳納自來水費或電費證明、⑺戶口遷入證明、⑻地形圖、都市計畫圖、都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圖，據以認之。……」內政部90年8月31日台內營字第9085194號函示(下稱90年8月31日函示)略以：「……結論……三、至前開條文所稱『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之認定，請縣(市)政府參考本部地政司及營建署所訂實施建築管理前合法建築物認定標準，及以往實際執行之經驗，本於職權辦理。」內政部91年3月19日內授營建管字第0900018726號函示(下稱91年3月19日函示)略以：「……說明……二、……旨揭『實施建築管理前』基準日期，應依下列規定認定：㈠在實施都市計畫地區係指當地計畫公布實施之日期。㈡在實施區域計畫地區係指當地區域計畫法第15條第1項劃定使用分區並編定各種使用公布之日期。……」內政部102年4月2日內授營中字第1020131852號函示(下稱102年4月2日函示)略以：「……一、查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為建地目、編定為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建築用地、或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者，其建築物及使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本案所坐落之土地如經貴府查明係於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自有上開條文之適用……二、有關『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如何認定乙節，請依本部90年8月31日台90內營字第9085194號函送會議紀錄規定辦理；另依建築法第11條規定『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法定空地。故本案已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之確認，應請依實際供居住使用部分，按上開號部函規定之證明文件及建築法相關規定確實查明依法認定之。三、至本案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申請建築，其建築面積如何核算乙節，應請貴府確實查明本案該基地實際供居住使用情形，本諸權責參酌前開認定原則依法核處。」經核上開內政部函示，為內政部本於主管機關職權所為之解釋，與系爭規定意旨尚無牴觸，亦未增加系爭規定所無之限制，被告自得援為認定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稱之已建築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之依據。　
　⒋準此，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屬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者，其「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之認定及其「建築基地面積」之核算，應依系爭規定及前開內政部函示辦理，亦即應依前述水電、稅捐、戶籍資料等證明文件認定，並依該基地實際供居住使用情形，按建築法第11條第1項所定「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法定空地。」之規定計算之。
　⒌至於54年4月2日公布之臺灣省地目等則調整辦法第17條第2項規定：「已建有永久性建築物之土地，應就其實際使用面積編為『建』地目，其建物四週附屬用地一併編入，不受前項之限制。」（本院卷第350頁），其所稱「其建物四週附屬用地」，參依臺灣省政府民政廳36年7月29日叁陸午艷民地甲字第150號代電附「地類」及「地目」對照表，「建」地目係指房屋及其附屬之庭院、園囿、一切基地均屬之，固有內政部地政司113年9月5日內地司字字1130274091號書函（下稱113年9月5日書函，本院卷第229-230頁）足憑。然地目等則制度，係日據時期依土地使用現況所銓定，臺灣省地目等則調整辦法之立法目的，係臺灣省政府為加強地籍管理，合理調整地目等則，期使賦稅負擔公平起見而訂定，此觀72年9月27日廢止前臺灣省地目等則調整辦法第1條規定（本院卷第234、349頁）即明。又因地目等則制度沿襲以來，其於土地登記簿之記載與現況已不相符，目前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係以都市計畫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非都市土地則以使用地類別管制，均非以地目作為利用及管制之依據，嗣經內政部報奉行政院核復同意，業自106年1月1日起正式廢除地目等則制度，並停止辦理地目變更登記，亦有內政部地政司113年9月5日書函可稽。足見土地地目等則如何調整、登記，係為賦稅負擔公平之考量，與建築法規範建築基地之目的，係為進行建築之管理，係屬二事，二者不能混為一談。是都市計畫農業區「建」地目可供建築之基地範圍，仍應依建築法相關法令認定，自不能以該土地地目為建，即反推整宗土地均屬可供建築之基地。
　㈢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應為82.5平方公尺：
　⒈系爭土地位於被告62年11月9日發布實施玉里都市計畫案範圍內，屬都市計畫農業區，並於63年10月3日地目變更為「建」，現況有系爭建物，此有被告62年1月30日府建劃字第6175號公告（本院卷第367-368頁）、系爭土地之土地臺帳、光復初期土地舊簿、臺灣省花蓮縣土地登記簿、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卷第337-344頁、甲證3）、花蓮縣玉里鎮公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甲證4）、地目變更申請書(本院卷第348頁)及現況照片(本院卷第392頁)可佐。
　⒉依前揭內政部90年8月31日及102年4月2日函示，系爭規定所稱「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房屋建築物基地」之認定，係請縣市政府參考內政部地政司及改制前營建署所定實施建築管理前合法建築物認定標準及以往實際執行之經驗，本於職權辦理。復依前述內政部89年4月24日、91年3月19日函示，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築物之認定，得檢附水電、稅捐、戶籍資料等證明文件。而依原告提出之戶籍謄本、花蓮縣地方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及用電證明（本院卷第345-346、388、399、402-405頁）所示，系爭建物所在地址已於58年7月1日裝表供電(用電地址：花蓮縣玉里鎮○○街00號)，且自59年1月起課房屋稅，足以確認系爭建物〔土石磚造（雜木）構造，面積49.5平方公尺部分〕於玉里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已建築完成且實際供居住使用。
　⒊足見系爭土地應屬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則被告就系爭土地合法建築物基地面積之核算，依內政部90年8月31日及102年4月2日函示意旨，以都市計畫發布前合法建築物實際面積為49.5平方公尺（本院卷第388頁），除以建蔽率60％，反推其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面積為33平方公尺，再與該建築物面積加總為其合法建築物基地面積，即已建築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為82.5平方公尺(計算式：建築物面積49.5平方公尺＋依建蔽率60％計算應留設法定空地面積33平方公尺)，經核與內政部前揭函示意旨尚屬無違，並經本院向系爭規定之主管機關內政部確認屬實（本院卷第225-227頁）。從而，原告以系爭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請求擴大確認系爭土地範圍全部（面積為761.76平方公尺），為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被告以原處分駁回原告之系爭申請，並無不合。
　⒋至於系爭土地是否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所定應徵田賦之要件，而可免徵地價稅，與系爭土地可供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之認定無涉，是原告提出之系爭土地104年地價稅繳款書（甲證7），不足作為對其有利之認定；另原告所引內政部69年7月1日第029102號函、89年2月10日台內營字第8982398號函、內政部營建署104年8月10日營授辦存字第1040049981號函（甲證11-13），經核其意旨，僅在重申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為建地目、編定為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建築用地、或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者，其建築物及使用，應依據系爭規定辦理，及其已建築供居住之合法建築物應如何認定，均不足作為對原告有利之論據。是原告主張被告以內政部102年4月2日函示增加系爭規定所無之限制，系爭土地依系爭規定之闡釋，應以整宗土地為合法建築基地之範圍等語，為其一己主觀見解，並無可採。
  ㈣綜上所述，原處分認定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為82.5平方公尺，於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應為整宗土地面積761.76平方公尺，並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虹儒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569號
                                    113年12月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周珍璉                                  
            周東山                          
            周衡山                                  
            周珍玉                                    
            周于鈞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逸柏  律師
複 代理 人  杜佳燕  律師
被      告  花蓮縣政府

代  表  人  徐榛蔚（縣長）

訴訟代理人  賴宛秀        
            余姿婷        
            高嘉瑩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計畫法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13年3
月26日台內法字第113040114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公同共有坐落花蓮縣玉里鎮神社段446地號土地(重測前
    為玉里段381-3地號，下稱系爭土地)，位於玉里都市計畫範
    圍內之農業區，面積為761.76平方公尺，現況有門牌號碼花
    蓮縣玉里鎮○○街00號建物(於民國112年8月15日辦理第一次
    登記，由原告周珍璉、周衡山、周珍玉、周于鈞按應有部分
    比率1/5、1/5、1/5、1/5、2/5分別共有，下稱系爭建物）
    。原告以112年3月7日及112年5月4日申請書（下合稱112年
    申請書），向被告詢問系爭土地是否為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
    行細則第30條（下稱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
    合法建築物基地」，經被告分別以112年3月29日府建計字第
    1120045413號函及112年5月17日府建計字第1120088165號函
    函復說明法令依據，並請原告提供得以佐證於都市計畫發布
    實施前即已實際居住系爭建物之資料（下合稱112年函）。
    嗣原告於112年9月11日檢附申請書、用電證明、土地登記簿
    謄本(舊簿)、58年2月27日戶口名簿等影本，向被告申請將
    系爭土地擴大認定全部範圍為都市計畫發布前合法建築物基
    地（下稱系爭申請），被告以112年10月17日府建計字第112
    0185013號函復原告略以：「……二、……台端所有土地係屬玉
    里都市計畫範圍內之農業區，原玉里都市計畫(玉里擴大都
    市計畫)於63年1月30日（誤載為62年11月9日）發布實施，
    惟查於63年10月3日地目變更為『建』地目，爰以『在都市計畫
    發布前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作為是否適用
    上開條文之認定要件……三、按內政部於102年4月2日內授營
    中字第1020131852號函釋……併予說明。……四、續查台端……所
    附之用電證明及戶口遷入證明予以判斷曾有居住事實；另依
    所附之花蓮縣地方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所載該建築物僅有
    部分面積(49.5平方公尺)起課時間在都市計畫發布之前，依
    上開條文及函釋規定，就『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
    基地』之認定，係以建築法第11條規定『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
    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法定空地』予以判斷之，故台
    端所有土地符合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所稱
    之已建築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為82.5平方公尺(
    建築物面積49.5平方公尺+依建蔽率60％計算應留設法定空地
    面積33平方公尺)……」等語（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
    起訴願，經內政部以113年3月26日台內法字第1130401144號
    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於是提起本
    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系爭規定僅規範構成「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為建
    地目、編定為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建築用地，或已建築供居
    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之建築建物限制及使用方法。系
    爭建物於58年2月27日即有戶口遷入，且系爭土地係於玉里
    都市計畫發布後之63年10月3日始辦理地目變更為「建」，
    且歷年均整筆繳納地價稅，足見系爭土地於都市計畫發布前
    業已申請為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應整宗系爭
    土地均為合法建築物基地。被告卻以系爭規定解釋系爭土地
    僅49.5平方公尺屬都市計畫發布前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
    建築物基地，並推算建蔽率60％，僅以82.5平方公尺為合法
    建築物基地範圍，實有倒果為因之違誤。
  ㈡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應依原告之系爭申請，作成認定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
    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為整筆土
    地面積761.76平方公尺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依花蓮縣地方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所載，系爭建物僅有部
    分面積(49.5平方公尺)起課時間在玉里都市計畫發布之前，
    依法就「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之認定，係
    以建築法第11條規定「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
    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予以判斷，為保障農業區土地所
    有權人原有合法建築使用之權益，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
    稱之已建築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為82.5平方公尺
    (建築物面積49.5平方公尺＋依建蔽率60％計算應留設法定空
    地面積33平方公尺)，原處分並無違誤。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
    物基地」範圍為何？
五、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上開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土
    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甲證3）、花蓮縣玉里鎮公所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甲證4）、系爭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
    （甲證10、本院卷第283-291頁）、原告112年申請書、被告
    112年函（乙證6）、系爭申請書及檢附之文件（乙證1）、
    原處分（甲證2、乙證2）、訴願決定及送達證書（甲證1、
    訴願卷第152頁）可查，堪信為真。
　㈡應適用的法令及法理的說明：
　⒈都市計畫法第85條規定：「本法施行細則，在直轄市由直轄
    市政府訂定，送內政部核轉行政院備案；在省由內政部訂定
    ，送請行政院備案。」內政部依都市計畫法第85條規定授權
    訂定之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其中第30條（即系爭規
    定）規定：「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為建地目、編
    定為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建築用地，或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
    合法建築物基地者，其建築物及使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建築物簷高不得超過14公尺，並以4層為限，建蔽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八十。二、
    土地及建築物除作居住使用及建築物之第1層得作小型商店
    及飲食店外，不得違反農業區有關土地使用分區之規定。三
    、原有建築物之建蔽率已超過第1款規定者，得就地修建。
    但改建、增建或拆除後新建，不得違反第1款之規定。」
  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4款規定：「本編建築
    技術用語，其他各編得適用，其定義如下：……四、建蔽率：
    建築面積占基地面積之比率。……」又建築法第11條第1項、
    第2項規定：「（第1項）本法所稱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
    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建築基地原為數宗
    者，於申請建築前應合併為一宗。（第2項）前項法定空地
    之留設，應包括建築物與其前後左右之道路或其他建築物間
    之距離，其寬度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
　⒊關於系爭規定有關都市計畫發布前「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
    法建築物」如何認定1節，內政部89年4月24日台內營字第89
    04763號函示(下稱89年4月24日函示)略以：「……說明……二、
    ……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築物，可檢附下列證
    明文件之一：⑴建築執照、⑵建物登記證明、⑶未實施建築管
    理地區建築物完工證明書、⑷載有該建築物資料之土地使用
    現況、⑸完納稅捐證明、⑹繳納自來水費或電費證明、⑺戶口
    遷入證明、⑻地形圖、都市計畫圖、都市計畫禁建圖、航照
    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圖，據以認之。……」內政部90年8月31日
    台內營字第9085194號函示(下稱90年8月31日函示)略以：「
    ……結論……三、至前開條文所稱『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
    築物基地』之認定，請縣(市)政府參考本部地政司及營建署
    所訂實施建築管理前合法建築物認定標準，及以往實際執行
    之經驗，本於職權辦理。」內政部91年3月19日內授營建管
    字第0900018726號函示(下稱91年3月19日函示)略以：「……
    說明……二、……旨揭『實施建築管理前』基準日期，應依下列規
    定認定：㈠在實施都市計畫地區係指當地計畫公布實施之日
    期。㈡在實施區域計畫地區係指當地區域計畫法第15條第1項
    劃定使用分區並編定各種使用公布之日期。……」內政部102
    年4月2日內授營中字第1020131852號函示(下稱102年4月2日
    函示)略以：「……一、查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0條
    規定：『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為建地目、編定為
    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建築用地、或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
    建築物基地者，其建築物及使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本案所坐落之土地如經貴府查明係於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
    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自有上開條文之適用
    ……二、有關『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如何認定乙節
    ，請依本部90年8月31日台90內營字第9085194號函送會議紀
    錄規定辦理；另依建築法第11條規定『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
    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法定空地。故本案已供居住使
    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之確認，應請依實際供居住使用部分，
    按上開號部函規定之證明文件及建築法相關規定確實查明依
    法認定之。三、至本案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建築
    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申請建築，其建築面積如何核
    算乙節，應請貴府確實查明本案該基地實際供居住使用情形
    ，本諸權責參酌前開認定原則依法核處。」經核上開內政部
    函示，為內政部本於主管機關職權所為之解釋，與系爭規定
    意旨尚無牴觸，亦未增加系爭規定所無之限制，被告自得援
    為認定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稱之已建築居住使用之合法
    建築物基地範圍之依據。　
　⒋準此，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屬已建築供居住使用
    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者，其「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
    」之認定及其「建築基地面積」之核算，應依系爭規定及前
    開內政部函示辦理，亦即應依前述水電、稅捐、戶籍資料等
    證明文件認定，並依該基地實際供居住使用情形，按建築法
    第11條第1項所定「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
    其所應留設法定空地。」之規定計算之。
　⒌至於54年4月2日公布之臺灣省地目等則調整辦法第17條第2項
    規定：「已建有永久性建築物之土地，應就其實際使用面積
    編為『建』地目，其建物四週附屬用地一併編入，不受前項之
    限制。」（本院卷第350頁），其所稱「其建物四週附屬用
    地」，參依臺灣省政府民政廳36年7月29日叁陸午艷民地甲
    字第150號代電附「地類」及「地目」對照表，「建」地目
    係指房屋及其附屬之庭院、園囿、一切基地均屬之，固有內
    政部地政司113年9月5日內地司字字1130274091號書函（下
    稱113年9月5日書函，本院卷第229-230頁）足憑。然地目等
    則制度，係日據時期依土地使用現況所銓定，臺灣省地目等
    則調整辦法之立法目的，係臺灣省政府為加強地籍管理，合
    理調整地目等則，期使賦稅負擔公平起見而訂定，此觀72年
    9月27日廢止前臺灣省地目等則調整辦法第1條規定（本院卷
    第234、349頁）即明。又因地目等則制度沿襲以來，其於土
    地登記簿之記載與現況已不相符，目前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係
    以都市計畫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非都市土地則以使用地
    類別管制，均非以地目作為利用及管制之依據，嗣經內政部
    報奉行政院核復同意，業自106年1月1日起正式廢除地目等
    則制度，並停止辦理地目變更登記，亦有內政部地政司113
    年9月5日書函可稽。足見土地地目等則如何調整、登記，係
    為賦稅負擔公平之考量，與建築法規範建築基地之目的，係
    為進行建築之管理，係屬二事，二者不能混為一談。是都市
    計畫農業區「建」地目可供建築之基地範圍，仍應依建築法
    相關法令認定，自不能以該土地地目為建，即反推整宗土地
    均屬可供建築之基地。
　㈢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
    物基地」範圍，應為82.5平方公尺：
　⒈系爭土地位於被告62年11月9日發布實施玉里都市計畫案範圍
    內，屬都市計畫農業區，並於63年10月3日地目變更為「建
    」，現況有系爭建物，此有被告62年1月30日府建劃字第617
    5號公告（本院卷第367-368頁）、系爭土地之土地臺帳、光
    復初期土地舊簿、臺灣省花蓮縣土地登記簿、土地登記第一
    類謄本（本院卷第337-344頁、甲證3）、花蓮縣玉里鎮公所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甲證4）、地目變更申請書(
    本院卷第348頁)及現況照片(本院卷第392頁)可佐。
　⒉依前揭內政部90年8月31日及102年4月2日函示，系爭規定所
    稱「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房屋建築物基地」之認定，係
    請縣市政府參考內政部地政司及改制前營建署所定實施建築
    管理前合法建築物認定標準及以往實際執行之經驗，本於職
    權辦理。復依前述內政部89年4月24日、91年3月19日函示，
    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築物之認定，得檢附水
    電、稅捐、戶籍資料等證明文件。而依原告提出之戶籍謄本
    、花蓮縣地方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及用電證明（本院卷第
    345-346、388、399、402-405頁）所示，系爭建物所在地址
    已於58年7月1日裝表供電(用電地址：花蓮縣玉里鎮○○街00
    號)，且自59年1月起課房屋稅，足以確認系爭建物〔土石磚
    造（雜木）構造，面積49.5平方公尺部分〕於玉里都市計畫
    發布實施前，已建築完成且實際供居住使用。
　⒊足見系爭土地應屬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
    建築物基地」，則被告就系爭土地合法建築物基地面積之核
    算，依內政部90年8月31日及102年4月2日函示意旨，以都市
    計畫發布前合法建築物實際面積為49.5平方公尺（本院卷第
    388頁），除以建蔽率60％，反推其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面積為
    33平方公尺，再與該建築物面積加總為其合法建築物基地面
    積，即已建築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為82.5平方公
    尺(計算式：建築物面積49.5平方公尺＋依建蔽率60％計算應
    留設法定空地面積33平方公尺)，經核與內政部前揭函示意
    旨尚屬無違，並經本院向系爭規定之主管機關內政部確認屬
    實（本院卷第225-227頁）。從而，原告以系爭申請書並檢
    附相關文件請求擴大確認系爭土地範圍全部（面積為761.76
    平方公尺），為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被告
    以原處分駁回原告之系爭申請，並無不合。
　⒋至於系爭土地是否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所定應徵田賦之要件
    ，而可免徵地價稅，與系爭土地可供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之
    認定無涉，是原告提出之系爭土地104年地價稅繳款書（甲
    證7），不足作為對其有利之認定；另原告所引內政部69年7
    月1日第029102號函、89年2月10日台內營字第8982398號函
    、內政部營建署104年8月10日營授辦存字第1040049981號函
    （甲證11-13），經核其意旨，僅在重申農業區土地在都市
    計畫發布前已為建地目、編定為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建築用
    地、或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者，其建築物及
    使用，應依據系爭規定辦理，及其已建築供居住之合法建築
    物應如何認定，均不足作為對原告有利之論據。是原告主張
    被告以內政部102年4月2日函示增加系爭規定所無之限制，
    系爭土地依系爭規定之闡釋，應以整宗土地為合法建築基地
    之範圍等語，為其一己主觀見解，並無可採。
  ㈣綜上所述，原處分認定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
    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為82.5平方公尺，於法
    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主張系爭土
    地符合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
    」範圍，應為整宗土地面積761.76平方公尺，並訴請判決如
    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
    ，一併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虹儒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569號
                                    113年12月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周珍璉                                  
            周東山                          
            周衡山                                  
            周珍玉                                    
            周于鈞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逸柏  律師
複 代理 人  杜佳燕  律師
被      告  花蓮縣政府


代  表  人  徐榛蔚（縣長）


訴訟代理人  賴宛秀        
            余姿婷        
            高嘉瑩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計畫法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13年3月26日台內法字第113040114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公同共有坐落花蓮縣玉里鎮神社段446地號土地(重測前為玉里段381-3地號，下稱系爭土地)，位於玉里都市計畫範圍內之農業區，面積為761.76平方公尺，現況有門牌號碼花蓮縣玉里鎮○○街00號建物(於民國112年8月15日辦理第一次登記，由原告周珍璉、周衡山、周珍玉、周于鈞按應有部分比率1/5、1/5、1/5、1/5、2/5分別共有，下稱系爭建物）。原告以112年3月7日及112年5月4日申請書（下合稱112年申請書），向被告詢問系爭土地是否為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0條（下稱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經被告分別以112年3月29日府建計字第1120045413號函及112年5月17日府建計字第1120088165號函函復說明法令依據，並請原告提供得以佐證於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即已實際居住系爭建物之資料（下合稱112年函）。嗣原告於112年9月11日檢附申請書、用電證明、土地登記簿謄本(舊簿)、58年2月27日戶口名簿等影本，向被告申請將系爭土地擴大認定全部範圍為都市計畫發布前合法建築物基地（下稱系爭申請），被告以112年10月17日府建計字第1120185013號函復原告略以：「……二、……台端所有土地係屬玉里都市計畫範圍內之農業區，原玉里都市計畫(玉里擴大都市計畫)於63年1月30日（誤載為62年11月9日）發布實施，惟查於63年10月3日地目變更為『建』地目，爰以『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作為是否適用上開條文之認定要件……三、按內政部於102年4月2日內授營中字第1020131852號函釋……併予說明。……四、續查台端……所附之用電證明及戶口遷入證明予以判斷曾有居住事實；另依所附之花蓮縣地方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所載該建築物僅有部分面積(49.5平方公尺)起課時間在都市計畫發布之前，依上開條文及函釋規定，就『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之認定，係以建築法第11條規定『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法定空地』予以判斷之，故台端所有土地符合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所稱之已建築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為82.5平方公尺(建築物面積49.5平方公尺+依建蔽率60％計算應留設法定空地面積33平方公尺)……」等語（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內政部以113年3月26日台內法字第1130401144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系爭規定僅規範構成「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為建地目、編定為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建築用地，或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之建築建物限制及使用方法。系爭建物於58年2月27日即有戶口遷入，且系爭土地係於玉里都市計畫發布後之63年10月3日始辦理地目變更為「建」，且歷年均整筆繳納地價稅，足見系爭土地於都市計畫發布前業已申請為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應整宗系爭土地均為合法建築物基地。被告卻以系爭規定解釋系爭土地僅49.5平方公尺屬都市計畫發布前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並推算建蔽率60％，僅以82.5平方公尺為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實有倒果為因之違誤。
  ㈡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應依原告之系爭申請，作成認定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為整筆土地面積761.76平方公尺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依花蓮縣地方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所載，系爭建物僅有部分面積(49.5平方公尺)起課時間在玉里都市計畫發布之前，依法就「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之認定，係以建築法第11條規定「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予以判斷，為保障農業區土地所有權人原有合法建築使用之權益，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稱之已建築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為82.5平方公尺(建築物面積49.5平方公尺＋依建蔽率60％計算應留設法定空地面積33平方公尺)，原處分並無違誤。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為何？
五、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上開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甲證3）、花蓮縣玉里鎮公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甲證4）、系爭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甲證10、本院卷第283-291頁）、原告112年申請書、被告112年函（乙證6）、系爭申請書及檢附之文件（乙證1）、原處分（甲證2、乙證2）、訴願決定及送達證書（甲證1、訴願卷第152頁）可查，堪信為真。
　㈡應適用的法令及法理的說明：
　⒈都市計畫法第85條規定：「本法施行細則，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訂定，送內政部核轉行政院備案；在省由內政部訂定，送請行政院備案。」內政部依都市計畫法第85條規定授權訂定之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其中第30條（即系爭規定）規定：「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為建地目、編定為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建築用地，或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者，其建築物及使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建築物簷高不得超過14公尺，並以4層為限，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八十。二、土地及建築物除作居住使用及建築物之第1層得作小型商店及飲食店外，不得違反農業區有關土地使用分區之規定。三、原有建築物之建蔽率已超過第1款規定者，得就地修建。但改建、增建或拆除後新建，不得違反第1款之規定。」
  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4款規定：「本編建築技術用語，其他各編得適用，其定義如下：……四、建蔽率：建築面積占基地面積之比率。……」又建築法第11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本法所稱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建築基地原為數宗者，於申請建築前應合併為一宗。（第2項）前項法定空地之留設，應包括建築物與其前後左右之道路或其他建築物間之距離，其寬度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
　⒊關於系爭規定有關都市計畫發布前「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如何認定1節，內政部89年4月24日台內營字第8904763號函示(下稱89年4月24日函示)略以：「……說明……二、……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築物，可檢附下列證明文件之一：⑴建築執照、⑵建物登記證明、⑶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築物完工證明書、⑷載有該建築物資料之土地使用現況、⑸完納稅捐證明、⑹繳納自來水費或電費證明、⑺戶口遷入證明、⑻地形圖、都市計畫圖、都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圖，據以認之。……」內政部90年8月31日台內營字第9085194號函示(下稱90年8月31日函示)略以：「……結論……三、至前開條文所稱『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之認定，請縣(市)政府參考本部地政司及營建署所訂實施建築管理前合法建築物認定標準，及以往實際執行之經驗，本於職權辦理。」內政部91年3月19日內授營建管字第0900018726號函示(下稱91年3月19日函示)略以：「……說明……二、……旨揭『實施建築管理前』基準日期，應依下列規定認定：㈠在實施都市計畫地區係指當地計畫公布實施之日期。㈡在實施區域計畫地區係指當地區域計畫法第15條第1項劃定使用分區並編定各種使用公布之日期。……」內政部102年4月2日內授營中字第1020131852號函示(下稱102年4月2日函示)略以：「……一、查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為建地目、編定為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建築用地、或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者，其建築物及使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本案所坐落之土地如經貴府查明係於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自有上開條文之適用……二、有關『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如何認定乙節，請依本部90年8月31日台90內營字第9085194號函送會議紀錄規定辦理；另依建築法第11條規定『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法定空地。故本案已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之確認，應請依實際供居住使用部分，按上開號部函規定之證明文件及建築法相關規定確實查明依法認定之。三、至本案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申請建築，其建築面積如何核算乙節，應請貴府確實查明本案該基地實際供居住使用情形，本諸權責參酌前開認定原則依法核處。」經核上開內政部函示，為內政部本於主管機關職權所為之解釋，與系爭規定意旨尚無牴觸，亦未增加系爭規定所無之限制，被告自得援為認定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稱之已建築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之依據。　
　⒋準此，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屬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者，其「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之認定及其「建築基地面積」之核算，應依系爭規定及前開內政部函示辦理，亦即應依前述水電、稅捐、戶籍資料等證明文件認定，並依該基地實際供居住使用情形，按建築法第11條第1項所定「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法定空地。」之規定計算之。
　⒌至於54年4月2日公布之臺灣省地目等則調整辦法第17條第2項規定：「已建有永久性建築物之土地，應就其實際使用面積編為『建』地目，其建物四週附屬用地一併編入，不受前項之限制。」（本院卷第350頁），其所稱「其建物四週附屬用地」，參依臺灣省政府民政廳36年7月29日叁陸午艷民地甲字第150號代電附「地類」及「地目」對照表，「建」地目係指房屋及其附屬之庭院、園囿、一切基地均屬之，固有內政部地政司113年9月5日內地司字字1130274091號書函（下稱113年9月5日書函，本院卷第229-230頁）足憑。然地目等則制度，係日據時期依土地使用現況所銓定，臺灣省地目等則調整辦法之立法目的，係臺灣省政府為加強地籍管理，合理調整地目等則，期使賦稅負擔公平起見而訂定，此觀72年9月27日廢止前臺灣省地目等則調整辦法第1條規定（本院卷第234、349頁）即明。又因地目等則制度沿襲以來，其於土地登記簿之記載與現況已不相符，目前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係以都市計畫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非都市土地則以使用地類別管制，均非以地目作為利用及管制之依據，嗣經內政部報奉行政院核復同意，業自106年1月1日起正式廢除地目等則制度，並停止辦理地目變更登記，亦有內政部地政司113年9月5日書函可稽。足見土地地目等則如何調整、登記，係為賦稅負擔公平之考量，與建築法規範建築基地之目的，係為進行建築之管理，係屬二事，二者不能混為一談。是都市計畫農業區「建」地目可供建築之基地範圍，仍應依建築法相關法令認定，自不能以該土地地目為建，即反推整宗土地均屬可供建築之基地。
　㈢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應為82.5平方公尺：
　⒈系爭土地位於被告62年11月9日發布實施玉里都市計畫案範圍內，屬都市計畫農業區，並於63年10月3日地目變更為「建」，現況有系爭建物，此有被告62年1月30日府建劃字第6175號公告（本院卷第367-368頁）、系爭土地之土地臺帳、光復初期土地舊簿、臺灣省花蓮縣土地登記簿、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卷第337-344頁、甲證3）、花蓮縣玉里鎮公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甲證4）、地目變更申請書(本院卷第348頁)及現況照片(本院卷第392頁)可佐。
　⒉依前揭內政部90年8月31日及102年4月2日函示，系爭規定所稱「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房屋建築物基地」之認定，係請縣市政府參考內政部地政司及改制前營建署所定實施建築管理前合法建築物認定標準及以往實際執行之經驗，本於職權辦理。復依前述內政部89年4月24日、91年3月19日函示，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築物之認定，得檢附水電、稅捐、戶籍資料等證明文件。而依原告提出之戶籍謄本、花蓮縣地方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及用電證明（本院卷第345-346、388、399、402-405頁）所示，系爭建物所在地址已於58年7月1日裝表供電(用電地址：花蓮縣玉里鎮○○街00號)，且自59年1月起課房屋稅，足以確認系爭建物〔土石磚造（雜木）構造，面積49.5平方公尺部分〕於玉里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已建築完成且實際供居住使用。
　⒊足見系爭土地應屬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則被告就系爭土地合法建築物基地面積之核算，依內政部90年8月31日及102年4月2日函示意旨，以都市計畫發布前合法建築物實際面積為49.5平方公尺（本院卷第388頁），除以建蔽率60％，反推其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面積為33平方公尺，再與該建築物面積加總為其合法建築物基地面積，即已建築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為82.5平方公尺(計算式：建築物面積49.5平方公尺＋依建蔽率60％計算應留設法定空地面積33平方公尺)，經核與內政部前揭函示意旨尚屬無違，並經本院向系爭規定之主管機關內政部確認屬實（本院卷第225-227頁）。從而，原告以系爭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請求擴大確認系爭土地範圍全部（面積為761.76平方公尺），為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被告以原處分駁回原告之系爭申請，並無不合。
　⒋至於系爭土地是否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所定應徵田賦之要件，而可免徵地價稅，與系爭土地可供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之認定無涉，是原告提出之系爭土地104年地價稅繳款書（甲證7），不足作為對其有利之認定；另原告所引內政部69年7月1日第029102號函、89年2月10日台內營字第8982398號函、內政部營建署104年8月10日營授辦存字第1040049981號函（甲證11-13），經核其意旨，僅在重申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為建地目、編定為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建築用地、或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者，其建築物及使用，應依據系爭規定辦理，及其已建築供居住之合法建築物應如何認定，均不足作為對原告有利之論據。是原告主張被告以內政部102年4月2日函示增加系爭規定所無之限制，系爭土地依系爭規定之闡釋，應以整宗土地為合法建築基地之範圍等語，為其一己主觀見解，並無可採。
  ㈣綜上所述，原處分認定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為82.5平方公尺，於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應為整宗土地面積761.76平方公尺，並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虹儒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569號
                                    113年12月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周珍璉                                  
            周東山                          
            周衡山                                  
            周珍玉                                    
            周于鈞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逸柏  律師
複 代理 人  杜佳燕  律師
被      告  花蓮縣政府

代  表  人  徐榛蔚（縣長）

訴訟代理人  賴宛秀        
            余姿婷        
            高嘉瑩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計畫法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13年3月26日台內法字第113040114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公同共有坐落花蓮縣玉里鎮神社段446地號土地(重測前為玉里段381-3地號，下稱系爭土地)，位於玉里都市計畫範圍內之農業區，面積為761.76平方公尺，現況有門牌號碼花蓮縣玉里鎮○○街00號建物(於民國112年8月15日辦理第一次登記，由原告周珍璉、周衡山、周珍玉、周于鈞按應有部分比率1/5、1/5、1/5、1/5、2/5分別共有，下稱系爭建物）。原告以112年3月7日及112年5月4日申請書（下合稱112年申請書），向被告詢問系爭土地是否為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0條（下稱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經被告分別以112年3月29日府建計字第1120045413號函及112年5月17日府建計字第1120088165號函函復說明法令依據，並請原告提供得以佐證於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即已實際居住系爭建物之資料（下合稱112年函）。嗣原告於112年9月11日檢附申請書、用電證明、土地登記簿謄本(舊簿)、58年2月27日戶口名簿等影本，向被告申請將系爭土地擴大認定全部範圍為都市計畫發布前合法建築物基地（下稱系爭申請），被告以112年10月17日府建計字第1120185013號函復原告略以：「……二、……台端所有土地係屬玉里都市計畫範圍內之農業區，原玉里都市計畫(玉里擴大都市計畫)於63年1月30日（誤載為62年11月9日）發布實施，惟查於63年10月3日地目變更為『建』地目，爰以『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作為是否適用上開條文之認定要件……三、按內政部於102年4月2日內授營中字第1020131852號函釋……併予說明。……四、續查台端……所附之用電證明及戶口遷入證明予以判斷曾有居住事實；另依所附之花蓮縣地方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所載該建築物僅有部分面積(49.5平方公尺)起課時間在都市計畫發布之前，依上開條文及函釋規定，就『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之認定，係以建築法第11條規定『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法定空地』予以判斷之，故台端所有土地符合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所稱之已建築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為82.5平方公尺(建築物面積49.5平方公尺+依建蔽率60％計算應留設法定空地面積33平方公尺)……」等語（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內政部以113年3月26日台內法字第1130401144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系爭規定僅規範構成「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為建地目、編定為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建築用地，或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之建築建物限制及使用方法。系爭建物於58年2月27日即有戶口遷入，且系爭土地係於玉里都市計畫發布後之63年10月3日始辦理地目變更為「建」，且歷年均整筆繳納地價稅，足見系爭土地於都市計畫發布前業已申請為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應整宗系爭土地均為合法建築物基地。被告卻以系爭規定解釋系爭土地僅49.5平方公尺屬都市計畫發布前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並推算建蔽率60％，僅以82.5平方公尺為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實有倒果為因之違誤。
  ㈡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應依原告之系爭申請，作成認定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為整筆土地面積761.76平方公尺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依花蓮縣地方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所載，系爭建物僅有部分面積(49.5平方公尺)起課時間在玉里都市計畫發布之前，依法就「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之認定，係以建築法第11條規定「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予以判斷，為保障農業區土地所有權人原有合法建築使用之權益，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稱之已建築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為82.5平方公尺(建築物面積49.5平方公尺＋依建蔽率60％計算應留設法定空地面積33平方公尺)，原處分並無違誤。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為何？
五、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上開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甲證3）、花蓮縣玉里鎮公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甲證4）、系爭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甲證10、本院卷第283-291頁）、原告112年申請書、被告112年函（乙證6）、系爭申請書及檢附之文件（乙證1）、原處分（甲證2、乙證2）、訴願決定及送達證書（甲證1、訴願卷第152頁）可查，堪信為真。
　㈡應適用的法令及法理的說明：
　⒈都市計畫法第85條規定：「本法施行細則，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訂定，送內政部核轉行政院備案；在省由內政部訂定，送請行政院備案。」內政部依都市計畫法第85條規定授權訂定之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其中第30條（即系爭規定）規定：「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為建地目、編定為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建築用地，或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者，其建築物及使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建築物簷高不得超過14公尺，並以4層為限，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八十。二、土地及建築物除作居住使用及建築物之第1層得作小型商店及飲食店外，不得違反農業區有關土地使用分區之規定。三、原有建築物之建蔽率已超過第1款規定者，得就地修建。但改建、增建或拆除後新建，不得違反第1款之規定。」
  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4款規定：「本編建築技術用語，其他各編得適用，其定義如下：……四、建蔽率：建築面積占基地面積之比率。……」又建築法第11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本法所稱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建築基地原為數宗者，於申請建築前應合併為一宗。（第2項）前項法定空地之留設，應包括建築物與其前後左右之道路或其他建築物間之距離，其寬度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
　⒊關於系爭規定有關都市計畫發布前「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如何認定1節，內政部89年4月24日台內營字第8904763號函示(下稱89年4月24日函示)略以：「……說明……二、……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築物，可檢附下列證明文件之一：⑴建築執照、⑵建物登記證明、⑶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築物完工證明書、⑷載有該建築物資料之土地使用現況、⑸完納稅捐證明、⑹繳納自來水費或電費證明、⑺戶口遷入證明、⑻地形圖、都市計畫圖、都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圖，據以認之。……」內政部90年8月31日台內營字第9085194號函示(下稱90年8月31日函示)略以：「……結論……三、至前開條文所稱『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之認定，請縣(市)政府參考本部地政司及營建署所訂實施建築管理前合法建築物認定標準，及以往實際執行之經驗，本於職權辦理。」內政部91年3月19日內授營建管字第0900018726號函示(下稱91年3月19日函示)略以：「……說明……二、……旨揭『實施建築管理前』基準日期，應依下列規定認定：㈠在實施都市計畫地區係指當地計畫公布實施之日期。㈡在實施區域計畫地區係指當地區域計畫法第15條第1項劃定使用分區並編定各種使用公布之日期。……」內政部102年4月2日內授營中字第1020131852號函示(下稱102年4月2日函示)略以：「……一、查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為建地目、編定為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建築用地、或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者，其建築物及使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本案所坐落之土地如經貴府查明係於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自有上開條文之適用……二、有關『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如何認定乙節，請依本部90年8月31日台90內營字第9085194號函送會議紀錄規定辦理；另依建築法第11條規定『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法定空地。故本案已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之確認，應請依實際供居住使用部分，按上開號部函規定之證明文件及建築法相關規定確實查明依法認定之。三、至本案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申請建築，其建築面積如何核算乙節，應請貴府確實查明本案該基地實際供居住使用情形，本諸權責參酌前開認定原則依法核處。」經核上開內政部函示，為內政部本於主管機關職權所為之解釋，與系爭規定意旨尚無牴觸，亦未增加系爭規定所無之限制，被告自得援為認定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稱之已建築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之依據。　
　⒋準此，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屬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者，其「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之認定及其「建築基地面積」之核算，應依系爭規定及前開內政部函示辦理，亦即應依前述水電、稅捐、戶籍資料等證明文件認定，並依該基地實際供居住使用情形，按建築法第11條第1項所定「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法定空地。」之規定計算之。
　⒌至於54年4月2日公布之臺灣省地目等則調整辦法第17條第2項規定：「已建有永久性建築物之土地，應就其實際使用面積編為『建』地目，其建物四週附屬用地一併編入，不受前項之限制。」（本院卷第350頁），其所稱「其建物四週附屬用地」，參依臺灣省政府民政廳36年7月29日叁陸午艷民地甲字第150號代電附「地類」及「地目」對照表，「建」地目係指房屋及其附屬之庭院、園囿、一切基地均屬之，固有內政部地政司113年9月5日內地司字字1130274091號書函（下稱113年9月5日書函，本院卷第229-230頁）足憑。然地目等則制度，係日據時期依土地使用現況所銓定，臺灣省地目等則調整辦法之立法目的，係臺灣省政府為加強地籍管理，合理調整地目等則，期使賦稅負擔公平起見而訂定，此觀72年9月27日廢止前臺灣省地目等則調整辦法第1條規定（本院卷第234、349頁）即明。又因地目等則制度沿襲以來，其於土地登記簿之記載與現況已不相符，目前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係以都市計畫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非都市土地則以使用地類別管制，均非以地目作為利用及管制之依據，嗣經內政部報奉行政院核復同意，業自106年1月1日起正式廢除地目等則制度，並停止辦理地目變更登記，亦有內政部地政司113年9月5日書函可稽。足見土地地目等則如何調整、登記，係為賦稅負擔公平之考量，與建築法規範建築基地之目的，係為進行建築之管理，係屬二事，二者不能混為一談。是都市計畫農業區「建」地目可供建築之基地範圍，仍應依建築法相關法令認定，自不能以該土地地目為建，即反推整宗土地均屬可供建築之基地。
　㈢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應為82.5平方公尺：
　⒈系爭土地位於被告62年11月9日發布實施玉里都市計畫案範圍內，屬都市計畫農業區，並於63年10月3日地目變更為「建」，現況有系爭建物，此有被告62年1月30日府建劃字第6175號公告（本院卷第367-368頁）、系爭土地之土地臺帳、光復初期土地舊簿、臺灣省花蓮縣土地登記簿、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卷第337-344頁、甲證3）、花蓮縣玉里鎮公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甲證4）、地目變更申請書(本院卷第348頁)及現況照片(本院卷第392頁)可佐。
　⒉依前揭內政部90年8月31日及102年4月2日函示，系爭規定所稱「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房屋建築物基地」之認定，係請縣市政府參考內政部地政司及改制前營建署所定實施建築管理前合法建築物認定標準及以往實際執行之經驗，本於職權辦理。復依前述內政部89年4月24日、91年3月19日函示，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築物之認定，得檢附水電、稅捐、戶籍資料等證明文件。而依原告提出之戶籍謄本、花蓮縣地方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及用電證明（本院卷第345-346、388、399、402-405頁）所示，系爭建物所在地址已於58年7月1日裝表供電(用電地址：花蓮縣玉里鎮○○街00號)，且自59年1月起課房屋稅，足以確認系爭建物〔土石磚造（雜木）構造，面積49.5平方公尺部分〕於玉里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已建築完成且實際供居住使用。
　⒊足見系爭土地應屬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則被告就系爭土地合法建築物基地面積之核算，依內政部90年8月31日及102年4月2日函示意旨，以都市計畫發布前合法建築物實際面積為49.5平方公尺（本院卷第388頁），除以建蔽率60％，反推其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面積為33平方公尺，再與該建築物面積加總為其合法建築物基地面積，即已建築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為82.5平方公尺(計算式：建築物面積49.5平方公尺＋依建蔽率60％計算應留設法定空地面積33平方公尺)，經核與內政部前揭函示意旨尚屬無違，並經本院向系爭規定之主管機關內政部確認屬實（本院卷第225-227頁）。從而，原告以系爭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請求擴大確認系爭土地範圍全部（面積為761.76平方公尺），為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被告以原處分駁回原告之系爭申請，並無不合。
　⒋至於系爭土地是否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所定應徵田賦之要件，而可免徵地價稅，與系爭土地可供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之認定無涉，是原告提出之系爭土地104年地價稅繳款書（甲證7），不足作為對其有利之認定；另原告所引內政部69年7月1日第029102號函、89年2月10日台內營字第8982398號函、內政部營建署104年8月10日營授辦存字第1040049981號函（甲證11-13），經核其意旨，僅在重申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為建地目、編定為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建築用地、或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者，其建築物及使用，應依據系爭規定辦理，及其已建築供居住之合法建築物應如何認定，均不足作為對原告有利之論據。是原告主張被告以內政部102年4月2日函示增加系爭規定所無之限制，系爭土地依系爭規定之闡釋，應以整宗土地為合法建築基地之範圍等語，為其一己主觀見解，並無可採。
  ㈣綜上所述，原處分認定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為82.5平方公尺，於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符合系爭規定所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範圍，應為整宗土地面積761.76平方公尺，並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虹儒



